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學藝競賽實施作業流程圖 

教務處擬定學藝競賽實施辦法 
簽會各項比賽修訂實施辦法 

聘任評審教師 

公告實施辦法及報名表 

 

通知教師命題 
辦理各班報名程序(每項比賽項目各班

最多 1名，以競賽前一週截止報名) 

 

教師將試題繳回、並將試題製卷 

 

繕打學生報名名單，製作學生座位表及簽到表 

 

簽會學務處申請公假 

學生競試比賽 

計算成績 

印製獎狀 

公告優秀學生名單並予以敘獎 

優秀學生代表學校參加競賽 指導老師加強訓練學生 


